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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X都市更新講座

都更流程與政策專案導航

講 師| 許敏宏

現 職|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理事長

課程日期| 11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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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理事長
彰化縣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委員
新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推動計畫 共同主持人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及協助政策推廣委辦案 計畫主持人

經 歷 / 美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遠騰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總經理
方圓建築空間設計公司 負責人
新北市自主更新推動培訓計畫案
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共同主持人
淨零排放下臺北市整建維護推動策略研究案 諮詢顧問
臺北市列管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建管處輔導更新團隊

講師經驗 / 桃園市住發處 桃園市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課程 講師
苗栗縣工商處 苗栗縣危老重建推動師培訓講習 講師
臺北市都更處 臺北市都市更新(重建、整維)法令說明會 講師
臺北市建管處 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專業人員培訓講習 講師
新北市都更處 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人員暨推動師培訓課程 講師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職涯講座 講師
中山社區大學 老屋重建與自主都更課程 講師
台北科技大學 老屋重建財務可行性分析 專題演講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等11個縣市政府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課程 講師

講師簡歷



3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老舊建築物多元重建選擇

比較項目

重建方式
法源依據 規模限制 同意比例

建築容積
獎勵上限

稅賦優惠 審議制度 代拆機制

一般建照
建 築 法

(民國60年)
無 100% 基準容積 無 無 無

都市更新
都更條例

(民國87年)

必須符合地
方政府都市
更新自治條
例或更新單
元劃定基準

多數同意
基準容積

1.5倍

持有稅
移轉稅
營所稅

有設置委員
會審議制度

權利變換計
畫案協調後
可強制執行

危老重建
危老條例

(民國106年)
無 100%

基準容積
1.4倍

持有稅 無 無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dagaqi.com/chuangyezhidao/63449.html&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ijtJbyw_rZAhXKmZQKHY3qC_MQwW4IHTAE&usg=AOvVaw0EsiK2mQdsGH03LB_hFkAw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dagaqi.com/chuangyezhidao/63449.html&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ijtJbyw_rZAhXKmZQKHY3qC_MQwW4IHTAE&usg=AOvVaw0EsiK2mQdsGH03LB_hFkAw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2/27/1/452550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2/27/1/452550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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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是什麼？

Ans : 指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以下

3.維護

加強土地使用
、建築管理

2.整建

改建、修建
充實設備

1.重建

整棟拆除重蓋

跟拆除重建一樣，整建或維護
都 是 都 市 更 新 的 處 理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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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都更基金補助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
（內政部112年4月26日內授營更字第1120804691號函）

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申請條件 屋齡達 30年 以上者之合法建築物 屋齡達 20年 以上者之合法建築物

補助對象

(申請人)
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1.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2.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3.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補

助
項

目

都更

規劃
費用

1.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費

2.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經費

1.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費

2.結構補強設計經費

實施

工程
費用

(無補助)

1.建築物外牆修繕及周邊環境整理

2.增設電梯
3.結構補強

其他規定

1.個案因情況特殊報經內政部同意補助者不在此限。

2.同一更新單元依本辦法申請相同之補助項目，應以一次為限。

3.基地面積逾3,000m²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400人等特殊情形，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敘明理由，得酌予提高補助額度及補助上限。

4.應確認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續提執行機關審查。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自主更新補助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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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整維得來速套餐ABC補助(115年版)

方案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及比例上限 撥款條件

套餐Ａ

都更程序整維

建築物外
牆安全整
新及共用
部分修繕

增設電梯
結構補強

管理委員會

都市更新會

都更事業機構

一般地區 50%、1,200萬元
事業計畫核定：30%
取得建築許可：20%
竣工驗收通過：50%整宅

整維策略地區
75%、1,500萬元

套餐Ｂ

簡易程序
增設電梯

增設電梯

管理委員會

管理負責人

選定代表人

一般地區 50%、300萬元
<撥款方式2擇1>
⑴ 一次性撥款：

完工取得使用許可：100%
⑵ 分期撥款 (2期)：
• 核准補助：核准補助款最高

50%
• 完工取得使用許可：剩餘補

助款

整維策略地區 80%、480萬元

整宅、山限區 80%、無金額限制

套餐Ｃ

簡易程序修繕

建築物外
牆安全整
新及共用
部分修繕

結構補強

管理委員會

管理負責人

選定代表人

一般地區
50%、500萬元

(外牆＋結構共1,000萬)

<撥款方式2擇1>
⑴ 一次性撥款：

完工取得使用許可：100%
⑵ 分期撥款 (2期)：
• 核准補助：核准補助款最高

50%
• 完工取得使用許可：剩餘補

助款

整宅、山限區
整維策略地區
外牆列管建物

80%、800萬元
(外牆＋結構共1,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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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年度套餐C補助金額及額度

經本府都市發展局通知外牆安全列管在案之建築物：
1.外牆安全診斷申報列管D級、E級建築物。

(1) D級(嚴重級)：固定端之膨脹螺栓斷裂、嚴重鏽蝕或混
凝土開裂，有危險掉落之虞。

(2) E級(危險級)：支架嚴重鏽蝕、變形、脫落、開裂，達
到隨時傾頹掉落程度。

2.外牆磁磚剝落，張貼限期改善黃單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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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 – 公寓型補助
公共空間

（必選，至少選擇３項）
補助額度上限

（每個項目最多補助65%）

增設昇降設備 400萬元／棟

建築物立面修繕
300萬元／棟

(依施作面積計算，單價3,500元/㎡)

樓梯間修繕 40萬元／棟

公共管線修繕更新 50萬元／棟

老舊招牌、違規物或違建拆除 40萬元／棟

屋頂防水及隔熱 50萬元／棟

外掛式空調及其管線之安全改善 40萬元／棟

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40萬元／棟

私人室內（加選） 補助額度上限

居家安全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

一般戶：20萬元／戶

高齡弱勢戶：30萬元／戶

管線修繕更新
(給排水、電氣、燃氣管線)

配合上述項目所需必要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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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 – 透天型補助
室 外

（必選，至少選擇１項）
補助額度上限

立面修繕

5或6層透天住宅；300萬元／棟

3或4層透天住宅；200萬元／棟

1或2層透天住宅；100萬元／棟
(依施作面積計算，單價3,500元/㎡)

屋頂防水及隔熱 20萬元／棟

外掛式空調及其管線之安全改善 5萬元／棟

增設或改善室外無障礙設施 5萬元／棟

室內修繕（加選） 補助額度上限

居家安全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

一般戶：20萬元／戶

高齡弱勢戶：30萬元／戶

管線修繕更新
(給排水、電氣、燃氣管線)

配合上述項目所需必要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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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推動程序

劃定更新單元

核准

擬具事業概要 擬訂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

(可併送或分送)

核准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聽
證

公開

展覽

30日
公辦

公聽會

權
變
小
組
審
查

幹
事
會
審
查

更
新
審
議
會

如達概要、事計報核同意比率

→ 劃定與概要/事計得一併申請
100% 同意&
無爭議，依法
可免辦聽證會

(複審)

專案 條件 審議時程 (工作天)

168專案 100%同意&無爭議
協議合建６個月審議通過
權利變換８個月審議通過

150專案

 100%同意
 無爭議
 協議合建
 符合原則性規定
 容積獎勵明確
 無涉範圍疑義
 無涉自提修正

150日審議通過

公展

15日

公辦公聽會

原
則
召
開
一
次

(

無
複
審)

專
案
小
組
審
查幹事、小組

書面審查

於
審
議
會
確
認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決
議

優先審理，優先排會

為加速都更推動，市府推出兩專案以縮短都更審議程序!

一

般

程

序

送審

快

軌

程

序



11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都市更新推動程序

事
業
概
要
自
辦
公
聽
會

確
認
更
新
單
元
範
圍

事
業
概
要
報
核

事
業
概
要
審
查

事
業
概
要
核
定

事
權
計
畫
自
辦
公
聽
會

事
權
計
畫
報
核

公
開
展
覽
&
公
辦
公
聽
會

都
更
幹
事
會
、
權
變
小
組

聽
證
會

審
議
會
審
議

事
權
計
畫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申
請
建
照
及
拆
照

工
程
施
工
、
使
用
執
照

計
畫
完
成
與
成
果
備
查

事業概要階段 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施工階段

(可免) (可分送或併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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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法定程序會議
會議類型 自辦公聽會 公辦公聽會 聽證會

都更條例 第22條第1項、第32條第2項 第32條第3項 第33條

辦理單位
1.事業概要申請人
2.事業計畫、權變計畫實施者

各級主管機關 各級主管機關

辦理時間 計畫報核前 公展期間 計畫核定前

邀請對象
有關機關、專家學者、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
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
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1.同前。
2.利害關係人。

辦理目的

1.周知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周邊區
域民眾，該區域有都市更新案件正在執行中。

2.透過公聽會的程序，能讓權利人瞭解計畫內容，
並且蒐集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專
家學者及有關團體政府代表等相關意見，由實施
者將意見納入計畫書並作適當回應後，提供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1.擬訂或變更計畫核定前，需
依規定舉行聽證會，由當事
人及利害關係人等就案件爭
議事由以言詞或書面方式陳
述意見，並由實施者現場進
行答詢，雙方陳述內容將於
現場做成紀錄及確認。

2.主管機關將依前述聽證紀錄
就發言意見斟酌說明採納或
不採納之理由，並提送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作成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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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都市更新快軌制度比較

100% 同意

• 申請條件

報核時100%同意
且

無人陳或爭議之更新案

6 個月工作天

• 辦理時間

事業計畫
報核後6個月(180天)工作
天審議通過

8 個月工作天

• 辦理時間

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併送
報核後8個月(240天)工作
天審議通過

100% 同意

• 申請條件

報核時達100%同意
且

採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

0 爭議

• 辦理時間
自報核日起至審議會審議
通過前，無所有權人申請
撤銷事業計畫同意書，無
陳情之負面意見

6 個月審議

• 辦理時間

事業計畫報核後6個月
(180天)工作日數審議通
過

100% 同意

• 申請條件

報核時100%同意
且

無爭議或人陳之更新案

6 個月工作天

• 辦理時間

事業計畫及權利換畫併送
報核後6個月(180天)工作
天審議通過

8 個月工作天

• 辦理時間

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併送
報核後8個月(240天)工作
天核發建照



1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臺北市都市更新快軌制度 – 150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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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15日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舉辦聽證

都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

審議通過
核定發布實施

都更幹事、審議委
員(權變小組)會議

都更幹事
(及權變小組)複審

公展15日
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都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

審議通過
核定發布實施

168專案小組會議
(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幹事及委員

書面審查

免舉辦聽證

臺北市都市更新快軌制度 – 168專案

公展15日
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業務科檢核實施者是否確

實業依審查意見修正完竣

審議會確認
專案小組審查決議

審議通過
核定發布實施

168專案小組會議
(A或B組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幹事及委員

書面審查

原則免舉辦聽證

公展15日
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審議會確認
專案小組審查決議

審議通過
核定發布實施

168專案小組會議
(A或B組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幹事及委員

書面審查

原則免舉辦聽證

168專案小組複審會議
(A或B組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召開至全數議題收斂完竣

(

涉
聽
證)

併
聽
證
紀
錄
提
至
審
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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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更新單元

判 斷 住 家 是 否 位 於 公劃更新地區1.

 公劃更新地區是政府為了都市機能等需求劃設，鼓勵範圍內的建物盡快辦理更新事業。

1) 都市更新地區
範圍，通常會
包含數個街廓

更新地區外，實
施者可依地方法
規劃定更新單元

2) 由所有權人根據政府公劃更新

地區(或自行提出申請)，劃定

出可單獨實施都更事業的範圍，
但此範圍仍應符合北市都更自

治條例§12之面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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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更新單元

須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2公告申請劃定更新單元之面積條件(如下圖)

並符合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

除以上規定外，還有其他檢討事項，詳見「其他檢討」QRcode

環評標準 其他檢討

如果住家不在公劃更新地區，仍可以申請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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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劃更新地區 & 自劃更新單元之區分

自劃單元

公劃地區

優先劃定

迅行劃定

策略劃定

都市更新條例第６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７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８條

主動劃定

民間提議

優先劃定

迅行劃定

都市更新條例第６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７條

劃定

都市更新條例第５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２３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１０條

不影響鄰地 區位檢討 空地過大單元規模 指標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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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物經建築主管機關公告屬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有
立即重建必要。

(二) 合法建築物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
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

(三) 合法建築物依評估辦法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其初步評估結果為未達最低等級。

(一) 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窳陋建築物，棟數比例達3/5以上。

(二) 屋齡達30年以上結構初評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建築物棟數比例達3/5以上。

(三) 建築物排列不良或因道路彎曲狹小列於消防局公告搶救不易狹小巷道清冊，且不符合劃設消防
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棟數比例達3/5以上。

(四) 6層以上建築物未設置昇降設備通達避難層，棟數比例達3/5以上。

(五) 建築物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7/10，棟數比例達3/5以上。

(六) 建築物位於重大建設周邊300M範圍內，其現況環境未能配合重大建設整體規劃。

(七) 建築物經都市發展局確認位於市府公告「擬定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
畫案」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棟數比例達3/5以上。

(八) 建築物經文化主管機關確認，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辦理
保存或維護，或其毗鄰建築物未能配合保存或維護。

(九) 建築物經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確認未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棟數比例達3/5以上。

(十) 建築物經核能安全委員會認可之輻射防護偵測業務機構偵檢確定遭受放射性污染。

提議
優先
劃定

(＃６)

※ 提議優先劃定更新地區範圍：應為「完整街廓」或「面積達2,000㎡以上」。

提議
迅行
劃定
(＃7)

符
合
右
列
規
定
之
一

符
合
右
列
規
定
之
一

臺北市政府受理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區實施辦法
113.07.19 臺北市政府(113)府法綜字第1133031499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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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結構安全耐震能力評估結果等級

• 法源：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

• 定義：係指耐震評估結果為初步評估乙級。

未達

一定標準

• 法源：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

• 定義：即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未達乙級。

未達

最低等級

• 法源：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

• 定義：係指耐震評估結果為初步評估乙級，再經詳細評估結果為建

議拆除重建，或補強且其所需經費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二分之一。

改善

不具效益

初步評估等級 說明 危險度總評估分數 (R)

甲級 (一定標準) 尚無疑慮 (暫無需補強或重建) R ≦ 30分

乙級 (最低等級) 尚有疑慮 (符合危老條例規定即可辦理重建) 45分 ≧ R ＞ 30分

未達乙級 瀕危 (逕行重建) R ＞ 45分

尚
有
疑
慮

瀕
危

建
議
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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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足之危險建築物定義

110.11.17 訂定發布「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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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有關貴局函詢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涉及變更使用執照擴大原建築基地、得否由繼承
人出具重建計畫同意書及同一建築基地之多幢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方式等執行疑義。

說明

一、復奉交下貴局108年7月1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212502號函。

二、「按本條例第3條規定（略摘）『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前項合
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但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之面積，

不得超過該建築基地面積。』復按『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

留設之法定空地』為建築法第11條明定，是本條例未規定事項，悉依建築法等法令規定辦理」
為本署108年4月23日營署更字第1080020502號函釋在案。又貴府函詢建築基地以變更使用

執照方式擴大基地範圍1事，因涉個案變更使用執照事實認定及容積獎勵、稅捐減免等公平性，

請貴府依上開函示、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等相關規定，本於權責審慎卓處。
三、另有關依本條例申請重建是否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一節，本署已於106年12月13日以營署更

字第1060116927號函示在案，故重建計畫範圍倘有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仍須俟該土地完

成繼承登記後，再依本條例第5條規定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

四、至本部107年4月17日營署更字第1070022770號函，係指同一建築基地倘有多棟建築物之結

構安全評估結果不一時，僅需擇一評估結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

第4條獎勵。至同一使用執照基地僅其中一棟建築物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並
依評估結果及原使用執照範圍申請重建計畫，依法尚無不可。

解釋函 - 內政部營建署108年07月30日營署更字第1081147852號函

同一使用執照僅部分經鑑定為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參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08年7月30日營署
更字第1081147852號函認定，同一使用執照基地僅其中一棟建築物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得依
評估結果及原使用執照範圍申請本項容積獎勵。

如何辦理結構堪慮建物獎勵及防災都更專案的結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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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同意比例門檻

實施程序 都更條例

計算項目
及比率值

私有部分人數 私有部分面積

土地 合法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依謄本登錄加總數值 扣除 公有地權屬及都更條例 第24條 各款〉

事業概要 第22條 更新單元 逾 50%

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
第37條

更新
地區
單元

主管機關
公開評選

逾 50%

公有土地面積超過單元1/2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建物同意

迅行劃定 逾 50% 逾 50%

優先劃定 逾 75%

非更新地區單元 逾 80%

例外規定 面積逾 90%不計人數 逾 90%

協議合建 第43條 更新單元 100%

部分協議
部分權變

第44條 更新單元
- 逾 80%

未達成協議者得採權利變換方式

※ 注意事項：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人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



2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更新單元劃定流程說明

1.原分送流程 3.已劃定地區 4.併送流程建議

(1)單元<1,000m² (2)鄰地<500m² (1)單元<1,000m²
(2)鄰地<500m²

(1)單元<1,000m² (2)鄰地<500m²

範圍內說明會 範圍內說明會

相鄰土地協調會 相鄰土地協調會

自辦公聽會 自辦公聽會 自辦公聽會
(依自治條例#14由實施者

一併通知鄰地參與)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免辦公辦協調會 公辦協調會
(相鄰土地法令說明會)

公辦協調會 公辦協調會
(依作業須知#11-1)

免辦公辦協調會

提審議會 提審議會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 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
提審議會

(依自治條例#12)

自辦公聽會 自辦公聽會

2.已核准單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

1.有關併送案件單元面積小於1,000m²，原則比照分送流程免辦公辦協調會

2.有關併送案件鄰地小於500m²，原則比照分送流程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

資料來源：111.04.13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劃定更新單元簡化程序與審議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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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中央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08年5月15日修正發布） 台北市 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 (112年9月18日修正發布)

中央50%

中央
30%

地方上限
20%

都更獎勵上限50%

條次 獎勵項目 獎勵上限

第５條 原容積大於基準容積 實際面積或１０％

第６條 結構堪慮建築物 ８％、１０％

第７條 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 ３０％

第８條 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１５％

第９條 文化資產保存 實際面積１.５倍

第10條 綠建築 ２％～１０％

第11條 智慧建築 ２％～１０％

第12條 無障礙環境設計 ３％～５％

第13條 建築物耐震設計 ２％～１０％

第14條 時程獎勵 ３.５％～５％

第15條 規模獎勵 ５％～３５％

第16條 協議合建 ５％

第17條 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２０％

項次 獎勵項目 獎勵上限

１ 建築規劃設計 １％、２％、３％

２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１％

３ 人行步道 實際面積

４ 符合審議原則 ３％

５ 建築物屋頂平臺及立面垂直綠化 ２％、３％、４％

６ 協助鄰地整修人行道或騎樓 一棟０.２５％

７ 充電停車位 １％

８ 提供經費推動都市更新業務 無上限

９ 四、五層樓未設電梯或法停不符規定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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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未徵收、未開闢計畫道路是否納入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條例 第65條／容積獎勵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

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
之基準容積，且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施行細則之規定。

都市更新條例 第66條／區內容移

更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法或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及依第二十九條規定審議保留之建築所坐落之

土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更有效利用之土地，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全部轉移
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準用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
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
換算公式、移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理。

前項建築容積經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者，其原為私有之土地應登
記為公有。

※ 有納入單元範圍內：權變關係、免100%同意、#65專屬容積、#66稀釋土地
※ 不納入單元範圍內：買賣關係、須100%同意、#65非專屬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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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上限

註
:

如
依
此
獎
勵
上
限
額
度
建
築
，

則
不
得
再
申
請
其
他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

但都更容積獎勵 設有獎勵上限，依各基地條件有不同的規定 :

(法容+法容50%)

法定
基準容積

法定基準容積
50%

(原容+法容30%)

原建築
容積

法定基準容積
30%

(原容+原容20%)

原建築
容積

原建築容積
20%

(擇一)

一般情形
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
物，且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基準容積

(原容+原容30%)

原建築
容積

原建築容積
30%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
能力不足明顯危害公共安全

都市更新條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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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未完成公共設施之建築基地
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之處理原則

一、臺北市未完成公共設施之建築基地
出入通路之開闢，應至少一條可
通達基地之主要出入口，以供通行。

如設置車道應比照辦理。

二、以計畫道路為出入通路，應合乎下列條件：

(一)新建五樓以下或六樓以上建築物應於建築
工程放樣勘驗前， 分別 自 行 開闢 完成
三．五公尺以上與四公尺以上之施工道路

及依實際需要擬定之臨時排水系統。

(二)申請使用執照前應依本府工務局標準圖
說施工完成排水系統，並將出入通路鋪
設柏油路面。

依前項規定送工務局審查鋪設柏油及排水
系統時，應檢送所經土地之土地權利證明
文件及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之土地永
久使用同意書。

土地永久使用同意書

臺北市未完成公共設施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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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區內容移且以權變方式實施，同意書取得規定

一、復貴府110年12月10日府授都新字第1106025776號函。

二、按本條例第66條第1項規定，更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
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準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有關「可
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
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理。旨揭所詢辦理容積移轉時應檢附之文件，非屬上開
規定準用之範圍者即不得準用，尚無疑義。

三、至是否應檢附公共設施保留地全體所有權人同意文件1節，查本條例未有明文規範。惟
按本條例第32條、第37條及第48條規定，都市更新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其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須取得一定比率以上之多數所有權及其人數同意，經主管機關考量必要

性、公益性及可行性審議通過並核定發布後，即可強制實施。如權利變換案併同辦
理容積移轉，須再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意，則都市更新事業勢必難以遂行。
爰其公共設施保留地如經實施者評估有合併開發及辦理容積移轉之必要，自得納入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並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據以實施。

會

議

結

論

主
旨

解釋函：內政部110年12月24日內授營更字第1100819228號函
依
據

更新單元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6條第1項規定辦理容

積移轉至同更新單元之其他建築基地時，是否須檢附公共設施保留地全體所有權人同意文
件1案，復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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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區內容移準用與不準用規定事項

都市更新條例 第66條／容積獎勵

更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法或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及依第二十九條規定審議保留之建築所坐落之土
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更有效利用之土地，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全部轉移至其

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準用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
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
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理。

前項建築容積經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者，其原為私有之土地應登記
為公有。

都市計畫法 第83-1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
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
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代金、作業方
法、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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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區內容移準用與不準用規定事項

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 都市更新條例第66條

送出基地種類

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

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

換算公式

移轉方式

折繳代金

作業方式

辦理程序

應備書件

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

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

換算公式

移轉方式

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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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概要是什麼？

 事業概要應表明事項(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暨報告書要點

申請人

現況分析

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更新單元範圍

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構想

預定實施方式

財務規劃構想

預定實施進度

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概估

重建、整建或維護區段之建築規劃構想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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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期限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10：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內容之「預定實施進度」

作為事業概要核定後多久內必須提送事業計畫的依據，逾期未報核者，則核准

之事業概要失其效力，同時審議會也會根據申請人所表明實施進度之擬訂事業計畫

報核期程是否合理，進行審查。

都市更新條例＃7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報核期限

實施者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概要

所表明之實施進度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逾期未報核者，核准之

事業概要失其效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因故未能於前項期限內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

之期間每次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二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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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是什麼？

 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都更條例第36條)暨報告書要點

背景及現況

辦理緣起

更新單元介紹

實施者

-範圍現況
-都市計畫
-土地管制

- 法令依據
- 計畫目標

設計內容

容積獎勵

建築設計/土地使用

- 申請項目
- 獎勵額度

費用計算

財務計畫

拆遷安置計畫

- 更新成本
- 提列項目

- 租金補貼
- 拆遷補償

選配原則 風險&保固

- 風險控管
- 保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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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案申請建築執照之期限

都市更新條例＃83：建築執照法規適用日

都市更新案申請建築執照之相關法規適用，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

核日為準，並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前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得

自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一年內為之。

未依前二項規定期限申請者，其相關法規之適用，以申請建築執照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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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是什麼？

地
主
分
回

實
施
者
分
回

更新成本(共同負擔)

都市更新條例§51

 實施者先行墊付更新成
本全額，計畫核定後由
權利人折價抵付。

願意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比率分配

不願
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
領補償金

更新後總價值=地上房屋+地下停車位

 建築工程費用
 權利變換費用
 容積移轉費用
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
 貸款利息
 稅捐
 管理費用

Q : 都市更新成本有什麼?

Q : 實施者提列成本有依據嗎?

更新成本需依提列標
準提列，且須經政府
審議後核準，以保障
地主權益。

提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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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期限

修法施
行日後
第五年

依條例修正前已核定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都更條

例修法

施行日

權利 變換
計畫 之擬
訂、 審核
及變 更，
適用 修正
後之 規定

依條例修正前未核定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
日起五年內報核，依修正前之規定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
自施行日起五年內報
核，依修正前之規定

事業計
畫核定
後五年

108.02.01 113.01.31

都市更新條例＃86：事業概要、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舊法之適用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

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核。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日起五年內報核。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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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期限

都市更新條例＃75：都市更新計畫核定後稽考作業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隨時或定期檢查

實施者對該事業計畫之執行情形。

都市更新條例＃76：監管、代管、撤銷行政處分

前條之檢查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令其改善或勒

令其停止營運並限期清理；必要時，並得派員監管、代管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一、違反或擅自變更章程、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二、業務廢弛。

三、事業及財務有嚴重缺失。

實施者不遵從前項命令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其更新核准，並

得強制接管；其接管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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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實施主體

民間股份有限公司

EX.建商 更新會市政府

實施者
負責整合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擬訂事業計畫、籌措資金

進行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土地相關權利協調&處理等。

籌組發起

由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過

半數或7人以上發起籌組，並

由發起人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政府設有
更新會補助

核准
6個月內

召
開
成
立
大
會

推動都更實施
解
散
及
清
算

30日

申
請
立
案
核
准

召開會員大會

&理事會

更新會辦法

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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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7599專案計畫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更處 _ 公辦都市更新7599專案計畫簡報(說明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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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險建築物575專案計畫

 臺北市都更第8箭「危險建築物575專案計畫」(原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575專案計畫)自115年4月29日起擴大受理對象，將紅黃單及耐震能力不
足建築物列入公辦都更協助對象，加速危險建物都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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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
更新

權利變換

徵 收

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

分回土地及房屋（立體之市地重劃）

分回土地

分回土地

強制取得土地之一種處分行為

※都市更新條例 第43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

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協議合建 分回土地及房屋

都市更新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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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實施方式

協
議
合
建

需全部所有權人同意，按照彼此

認定之價值比率，由地主提供土地、

建商提供資金合建(可視為共同投資)

並只提送事業計畫送審即可。

契約會直接寫明所有權人
跟建設公司如何分配的條件

合建契約書是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合意，不是

«都市更新條例» 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審議事項，

所以應由當事人間基於司法自治原則、契約自由原

則，自行協調處理，簽署合建契約致生私權爭議，

應遵循司法途徑解決。

權
利
變
換

需取得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同

意比率門檻，由專業估價師進行更

新前後價值估價，並經市府審查，

由審議會審決，認定更新前後價值。

權利變換類似『以物易物』的概念

 要重建的各土地、建物所有權人等，還有實施者

跟出資人，「分別」提供土地、建物、權利或資

金參與都更。

 而都更完成後，大家會依照所提供土地、建物等

「更新前」的權利價值比率或「出資額度」，分

配「更新後」的土地、建物或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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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的稅賦差異

類 型 都市更新 危老重建

持有稅

房屋稅
 更新後減半徵收2年。
 減半徵收2年內未移轉者，得延長10年。

 重建後減半徵收2年。
 減半徵收2年內未移轉者，得

延長10年。

地價稅
 更新期間免徵。
 更新後減半徵收2年。

 重建期間免徵。
 重建後減半徵收2年。

移轉稅

土增稅

 權利變換：
1. 抵付權利變換共同負擔部分免徵。
2. 權利變換土地第一次移轉減徵40%。
3. 權利變換領取現金補償者免徵或減徵
40%。

 協議合建：原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辦理
產權移轉時，減徵40%。

無

契 稅

 權利變換：
1. 抵付權利變換共同負擔部分免徵。
2. 權利變換土地第一次移轉減徵40%。

 協議合建：原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辦理
產權移轉時，減徵40%。

無

營利事業所得稅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際發生於規劃設計

階段支出20%內申請投資抵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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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稿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發布日期：2022-11-16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個人提供土地參與都市更新，如實際獲配房地權利價值大於應

分配權利價值，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規定，其差額部分應繳納差額價金，倘經實施者免其給

付，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申報綜合所得稅。

該局說明，個人提供土地參與都市更新，無論其與實施者是否另行協議簽訂「合建契約」、
內容如何(例如免予給付找補款)，均屬私法自治原則下之契約自由範圍，與實施者擬具之權利
變換計畫並無關聯，並不影響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分配之結果，亦無從左右
其可換取之權利價值，故地主參與都市更新實際獲配房地權利價值大於應分配權利價值部分，
即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規定給付差額價金，倘經實施者免除給付找補款之義務，即屬地主
取自實施者之其他所得，應依法申報綜合所得稅。

該局舉例，甲君以其所有臺北市大同區土地參與乙公司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之都市更新，
嗣甲君實際獲配權利價值1億元，大於應分配權利價值9千5百萬元，因雙方另行協議差額部分
不予找補，經該局核認為乙公司對甲君之贈與，核定甲君系爭年度取自乙公司之其他所得5百
萬元，歸課綜合所得稅。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其多分得之房地是其提供系爭土地參與都市
更新所應得，並非乙公司之贈與。該局審理認為甲君應付找補款5百萬元，係因其實際獲配房
地價值，超過甲君依權利變換計畫所得分配之價值，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第2項規定，原須
由甲君繳納差額價金予乙公司，惟乙公司免除甲君給付找補款之義務，致甲君於房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完成時資產有所增益，故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

該局呼籲，個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都市更新，經實施者免除其應付找補款義務部分，屬
個人其他所得，應依法申報綜合所得稅，以免受罰。

地主參與都更 資產增益要稅



46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都更條例第57條代拆程序：真誠磋商 積極面對

實施者通知所有權人領取補償及限期拆遷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實施

主管機關協調
【期日、方法、安置、其他】

實施者申請主管機關代為拆遷

主管機關協調不成訂定期限拆遷

主管機關執行代為拆遷

所有權人逾期未拆遷

主管機關得依建築法第81條規定通
知未拆遷戶停止使用並限期拆除，

逾期未拆除得強制拆除

海砂屋或耐震

能力不足有危

害公共安全建

築物，準用建

築法第81條規

定，可免除代

為拆除或遷移

前之協調程序

普通流程

所有權人自行拆遷
或實施者代為拆遷

危險建築物

於多數所有權人建立重建共識及完整配套下

免踐行代為拆遷前之協調程序

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屬危險建築物
 海砂屋（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物）
 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危害公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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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北市都市更新處

都更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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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代拆作業流程

10
日
內
通
知
拆
遷
日

權
利
變
換
核
定

權變
核定
公告
30日

(#32)
(#48)

權
變
預
定
拆
遷
日

機
關
代
為
拆
遷
日

預定
拆遷
日不
得少
於２
個月

(權#24.2)

(權辦#24.1)

３個月

取
得
拆
除
執
照

限期
30日
內自
行拆
除或
遷移

(#57.1)

實施
者須
辦理
２次
以上
私調

(#57.2)

實
施
者
代
拆

取
得
建
造
執
照

自
行
拆
除
或
遷
移

送都
市更
新爭
議處
理審
議會

函知並
公告機
關代拆
預定拆
遷日不
得少於
１個月

(代拆#8)

機
關
代
為
拆
遷

２個月１個月 約７個月

約１３個月

真誠磋商 再協商

協調對象之認定：

代拆協調通知對象並不僅限於
所有權人，應包含權利變換範
圍內，應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
改良物，由實施者依主管機關
公告之權利變換計畫通知其所
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倘
房屋有做出租使用，也要寄發
通知給租客。

※ 預定拆遷日須訂定於權變
核定日三個月後。

達
成
協
議

協
調
不
成

協
調
不
成

協
調
不
成

達
成
協
議

機關
辦理
２次
以上
公調

(#57.2)

達
成
協
議

實
施
者
代
拆

申
請
機
關
代
拆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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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QA時間~~


